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 

独立董事关于宁波证监局上市公司询问函回复函的独立意见 

宁波证监局： 

 宁波圣莱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 2016 年 12 月 30 日收到宁波

证监局甬公司询问函 2016 年 61 号《上市公司询问函》（以下简称“询问函”）。公司对

照问询内容进行了认真核查并就询问函涉及的问题进行了答复。按照询问函要求，作为

公司的独立董事，本着认真、负责的态度，现对询问函事项做出独立判断，现发表如下

意见： 

 问题一：请说明圣莱达文化参与投资摄制影视作品是否符合公司发展战略和主业发

展方向。如是，请说明实际控制人控制的企业是否构成或将构成与上市公司的同业竞争；

如否，该投资事项是否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变相非经营性占用上市公司资金。 

独立董事意见： 

本人依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认为本次关联交易是公司管理层为解决面临的

经营困境，在保证主营业务资金需求的基础上，积极把握投资机会，以期达到提升业绩

的目的。由于本次关联交易是个别的、非长期的合作，上市公司不会对关联方产生依赖

性。据本人目前掌握的资料，该投资事项不构成实际控制人及其关联方变相非经营性占

用上市公司资金的情形。 

问题二：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无权将其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

利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请说明上述特殊条款对圣莱达文化的权利义务是否构成不

当限制以及对上市公司可能造成的影响，以及公司董事会是否拥有决定上市公司放弃上

述权利的最终权限。 

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人认为：此次关联交易的目的是解决经营困境，

以期提升业绩。圣莱达文化自愿受让并拥有上述两部影片在全世界范围内对应投资收益

权，未有转让在本合同项下的全部或部分权利义务转让给任何第三方的意愿，因此判断

上述特殊条款对圣莱达文化的权利义务不构成不当限制，不会对上市公司造成不利影

响。公司董事会拥有决定上市公司放弃上述权利的最终权限。 

问题三：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享有优先收益权”，请说明该“优先收益



权”的具体内容。 

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人认可上市公司做出的说明。 

问题四：根据相关协议内容，圣莱达文化享有总收益的 20%收益权，高于其按比例

应享有的 14%收益权，请说明未来对该等超额收益确认的会计处理方式。 

公司回答： 

独立董事意见： 

依据上市公司提供的相关资料，本人认可上市公司做出的说明。 

 

 

 

 

 

独立董事（签字）:赵晓光 

二〇一七年一月六日 




